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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2012年博士生招生简章 
 

重庆大学是一所教育部直属、拥有研究生院的全国著名综合性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

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一所研究型大学。也属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重点支持的高校，博士生每年

100名由学校直接公派出国。目前学校拥有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28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105个

（不含28个自设专业），博士后流动站20个。热忱欢迎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报考重庆大学。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

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科学专门人才。 

二、报考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 已获得硕士学位人员以及全日制教育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毕业证书和

硕士学位证书)；  

3. 只有学位证书而无毕业证书的专业硕士学位考生在现场报名的资格审查时必须已获硕士学

位；
 

4. 考生持境外获得的学位证书报考，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现场报名的资格审查时

须提交认证书。
 

5.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6. 有两名与报考学科有关的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的专家推荐。
 

7. 报考/录取类别： 博士研究生分非定向和委托培养研究生两类。
 

（1）．非定向培养博士生：档案调至我校，毕业后自主择业，学校派遣； 
 

（2）．委托培养博士生：档案保留在原单位，并由委托培养单位（本人人事档案管理单位）

与我校签订相应培养合同，交纳相关费用，毕业后回委托培养单位就业。
 

 报考非定向培养博士生，可申请全额奖助金的年龄不超过35周岁，报考委托培养的考生年龄

不限；凡往届硕士生报考时须本人人事档案管理单位开出同意报考（注明:离职、委托培养）的证

明。并且必须与网上填报的相关信息一致。
 

三、报名及考试时间、地点 

 报名时间：分两个阶段（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2011年12月15日～2012年3月1日。 

现场报名时间：2012年3月1日～2日；重庆市以外考生可函报，函报提交报考材料时间为2012

年2月25日前，以邮戳为准，过时无效。 

考试时间：2012年4月7日～8日。考试地点在准考证上确定 

第二阶段综合考试分二种情况（各学院安排按准考证通知）： 

1．在笔试后由学院立即进行综合考试。 

2．按初试成绩由报考学院在网上通知考生综合考试名单及时间。 

四、考试科目 

外国语、两门业务课、综合考试(含外语听力测试)。 

五、报名程序及要求 

1、报考者须先在规定的时间内（网上报名时间）登录重庆大学研究生院网页：填写、按要

求提交准确报名信息。 

（1）资格自审。在网上填写报名信息前，须认真阅读重庆大学2012年博士生招生简章中报考

条件，确定自己是否符合报考资格。如不满足相关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即使报名参加了考试，



招生单位也不予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 

（2）按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及上传近期数码照片，并提交报考信息。 

（3）可以随时浏览、修改、打印本人报名信息，牢记网上报名号。 

2、报考者在规定的时间内（现场报名时间）持网报信息打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本人

最后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本人人事档案管理单位开出同意报考（注明:离职、委托

培养）的证明。学历教育应届硕士生持网报信息打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学生证原件及复印

件（最后硕士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在入学前补交）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报考资格审查，

缴纳报名考试费170元。（综合面试费100元，在面试时由各学院收取。） 

3、报考者当场核对打印出的“考生报考情况登记表”，请认真检查后，签名确认。 

（对于函报者：首先按“报名程序及要求”第1条完成。及时寄出以下材料，我校将在收到

考生的网报信息打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本人最后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本人人事档案管理

单位开出同意报考（注明:离职、委托培养）的证明。专家推荐书（二份）、硕士课程学习成绩

单、硕士学位论文评议书（应届硕士生除外）、体格检查表（县市级医院体检）、170元报名考试

费后，由我校进行初审。考生可在考试前10天左右从网上下载准考证进行信息核对。最后函报者请

在来校考试时(至少提前一天)，交验身份证原件、本人最后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应届硕士生交验

学生证）原件。打印“考生报名情况登记表”并签名确认、交回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后，才能参加考

试。） 

4、在现场报名后将校对无误，签名确认的“考生报名情况登记表”、连同专家推荐书（二

份）（空白专家推荐书请在网上报名成功后按提示从网上下载，网址：）、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及

硕士学位论文评议书；体格检查表（空白体格检查表请在网上报名成功后按提示从网上下载，网

址：上下载），经县市级以上医院体检有效。在10天内寄（送）重庆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5、考生可在考试前10天左右从网上下载准考证。 

六、申请硕博连读 

申请人须为我校全日制学术型在学硕士生，已完成规定课程学习且成绩优秀，具有较强创新精

神和科研能力。申请人须已获得本科及以上毕业证、学士学位证书，品学兼优，未受过任何处分。

我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均可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委培硕士生必须提供原单位同意

其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有效证明。 

七、申请直接攻博 

在每年的推荐免试生（含重庆大学本校、及校外推免生）中选拔，名额60人左右。本人提出申

请，通过学院的综合能力测试。 

八、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生招生计划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生招生计划为国家定向培养专项招生计划，招生工作实行“定向

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 和采取“自愿报考、统一考试”的原则。博士生录取向民族工作重

点地区倾斜。 

九、学校设有博士生普通奖助金 

凡作为非定向培养博士生（不含定向、委培博士生，此类博士生按合同执行）；可申请减免全

额学费, 并享受生活费1200元—1500元（人/月），其博士生生活费资助按四年计算。
 

十、其他 

1．在招生专业目录中，指导教师姓名前加“*”者为兼职导师。专业名称前加“★”为我校自设专

业。 

2．我校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考前辅导班，不提供历年试题及复习资料。 

十一、欢迎访问我校主页： http://www.cqu.edu.cn     

联系人：姜学煤     电话：023-65102374        传真：023-65111374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 重庆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400030 

  

重庆大学各学院201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学院代码及名称 联系电话 招生专业目录 

002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023-65103527 点击查看 

003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023-65126260 点击查看 

006数学与统计学院 023-65678628 点击查看 

007机械工程学院 023-65106174 点击查看 

008光电工程学院 023-65112744 点击查看 



  

009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23-65127303 点击查看 

010动力工程学院 023-65102471 点击查看 

011电气工程学院 023-65111935 点击查看 

012通信工程学院 023-65111359 点击查看 

013自动化学院 023-65102481 点击查看 

014计算机学院 023-65111210 点击查看 

015建筑城规学院 023-65126307 点击查看 

016土木工程学院 023-65123363 点击查看 

017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

院 
023-65126160 点击查看 

018化学化工学院 023-65112804 点击查看 

019生物工程学院 023-65102508 点击查看 

020资源及环境工程学院 023-65102422 点击查看 

023法学院 023-86661063 点击查看 

026农学及生命科学研究院 023-65112535 点击查看 

027物理学院 023-65678367 点击查看 

附件： 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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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174号 电话: 023-65111374 65105286 邮编: 400030


